附件
赣东学院市内公务出行交通费用审批单
	单位（部门）
	

	出行人员
	
	出行方式
	□公共交通工具
□非公共交通工具

	出行时间
	   
	出行地
	          

	出行事由
	

	（非公共交通工具）
出行里程（公里）
	
	（非公共交通工具）预计费用（元）
	

	经办人
	年  月  日

	部门负责人审核
	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
	分管校领导审批
（学院院长）
	年  月  日


1.乘用非公共交通工具的，须填报出行里程及预计费用。乘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无需填报出行里程及预计费用，据实凭据报销；
2.公务往返起点、终点原则上为学校所在地，如有特殊情况，应在出行事由中详细说明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公务交通费用参照学校现行差旅费审批权限进行签批。          
